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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每週授課時數及課程依聘書規定辦理。 

二、授課鐘點費依教育部規定按實際授課時數核實支給。 

三、兼任教師兼任期間應有親自授課、監考、閱卷及指導學生學

習之義務，如因事須請假或調課，應以書面向所屬學系、中

心提出，會辦有關單位，並定期及時補授。 

四、兼任教師對於學生心理、品德、生活、言行、隨時隨地均應

擔負輔導之責任並應以身作則。 

五、兼任教師於兼任期間有義務接受本校所進行之教學評量，若

前一次已公佈之評量結果未達全校專兼任教師教學評量成績

前百分之七十五者，不得再提續聘。 

六、其他事項依教育部所頒相關法令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。 


